
 國立高雄大學政府資助敏感科技研發成果公開活動檢討報

告書 

 

計畫執行機關應於每年七月十五日及隔年一月十五日前填寫本報告書，送政府資

助機關備查。 

一、報告期間：（請勾選” ”並填空） 

□ 中華民國    年上半年度（請填 1~6 月之資料） 

□ 中華民國    年下半年度（請填 1~12 月之資料） 

 

二、填報機關：                                              

 

三、本期公開活動總體說明： 

【計畫執行機關請就所被資助之敏感科技研究計畫，彙總上

半年度或本年度研發成果公開活動之申請審查狀況。內容包括屬

B一級、B二級、C一級、C二級之（1）研究計畫件數、受資助

金額及研究人員人數，（2）申請或報備公開活動之件數，（3）被

核准研發成果公開活動之件數，（4）發生違常事件之件數，（5

）綜合檢討分析及改進建議。另請檢附表四-A】 

 

 

 

 

 



 

 

 

 

四、違常案件逐案檢討分析（含有意或無意洩密。請逐案檢討分析，

包括違常事件發生之背景說明、處理經過、改進措施及對國家安

全的影響等項目。每案之內容以 1頁之篇幅為原則） 

案一：XXXXXXXXXXXXXXXXXXX 

（1）背景說明 

 

 

（2）處理經過 

 

 

（3）改進措施 

 

 

（4）對國家安全的影響 

 

 

 

 
 

 


